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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類別 
■創意點子獎：創新組 
□市政金頭腦獎 

提案年度 102 

提案單位 
□個人提案（請填寫機關及所屬科、組、室等名稱） 

■團隊提案（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地籍資料課 ）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葉修敏  貢獻度： 50 ％ 

參與提案人：陳政南  貢獻度： 50 ％ 

提案範圍 
1、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新事項。 

2、有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改進革新事項。 

3、有關各機關民情及輿情反映之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案件 e即通-主動通知案件辦理情形精進再進化試辦報告 

提案緣起 

一、計畫緣起 

(一) 持續精進 

繼松山地政事務所 100 年創新措施「條碼查詢案件辦理情形

系統」獲本市行政透明獎(附件 1)，深獲民眾好評，思考更提

升並精進為民服務品質以達客製化目的，為化被動為主動，

提供民眾更即時之服務，松山地政事務所將現行條碼查詢案

件辦理情形系統再進化，由資訊人員撰寫程式，透過電子郵

件通知將民眾申請之案件辦理情形用網址連結方式提供民眾

直接查詢。 

(二) 結合科技發展趨勢 

鑒於智慧型行動裝置日益普及，民眾使用網路甚為普遍，此

一措施提供申請人以電子郵件帶入辦理案件查詢網址連結

（帶入案件明細資料，收件年、字、案號），只要輕鬆點選郵

件連結即可經由透過系統立即得知案件之辦理進度，省去點

選輸入案件相關資料動作與時間，便利性及服務品質更加提升。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二、實施過程 

(一) 服務創新構想 

為提升民眾查詢案件進度之便利性及即時性，並檢視現行查

詢方式可改進之處，達到下列設定之目標，以提升案件查詢

服務品質。 

1、 簡化查詢動作 

檢視現行已提供之服務，除條碼查詢服務民眾不需另行輸入

案件基本資料，現行案件進度查詢服務仍需將資料輸入方可

得知辦理之進度，若能簡化查詢動作，民眾查詢將更方便。 

2、 縮短查詢時間 

現行查詢服務皆需輸入或告知服務人員案件基本資料，然申



請人之案件多件時，查詢時間相對增加，考量查詢時間上之

節省將可提升更優質之服務。 

3、 訊息清楚揭露 

考量實務上申請人之需求，不僅被動將案件辦理狀態至補

正、駁回或結案才通知，應主動清楚揭露案件辦理進度。 

4、 提供整合性服務 

現行查詢服務皆屬單一案件服務，惟登記案件實務多委由地

政士辦理，案件眾多，故每一案件辦理進度掌握更為地政專

業人士所需。 

(二) 現有查詢管道 

民眾申請案件辦理進度查詢管道目前計已有如下： 

1、 簡訊及電子郵件通知 

本項服務民眾可透過申請書填寫電子郵件及電話，經櫃檯同

仁登入系統，系統即可通知申請人案件之辦理情形，本項服

務僅案件於「補正」、「駁回」與「結案」之狀態發送簡訊及

電子郵件通知，民眾無法隨時得知案件辦利進度。 

 

 

 

 

   圖 1、電子郵件通知畫面  圖 2、網站查詢案件辦理情形 

2、 網站查詢 

該項服務由地政局統一提供查詢，民眾透過網站至地政局及

各地政事務所案件辦理情形查詢之連結，進入系統將申請案

件收件年度、字號與案號輸入，以得知案件辦理之進度。 
3、 電話語音查詢 
透過案件收據所附之電話語音查詢電話，逐一按語音指示輸
入案件之所別、年度、收件字及收件號之代碼，以查詢案件
之辦理進度。 

4、 電話人工詢問 
透過案件收據所附之人工查詢電話，請地政事務所人員代為
查詢並告知案件之辦理進度。 

5、 現場案件即時顯示系統 
民眾申請簡易案件，現場提供案件辦理情形即時顯示系統供
民眾即時了解案件之進度及辦理情形，惟欲得知民眾申請案
件之進度需隨時觀看該系統尋找申請之案件號碼以了解辦理
進度。 

6、 條碼查詢 
此乃松山地政事務所創新服務，提供民眾以條碼方式直接查
詢案件辦理情形，不需再輸入案件之相關資料，惟櫃檯同仁



需將案件之相關資料另行輸入條碼系統產製條碼，再黏貼於 
收據上以利民眾查詢。  

   

      

 

 

 

 

  

 

圖 3、條碼掃描查查詢案件辦理情形 

7、 手機 APP程式查詢 

此服務為地政局委由廠商開發 APP 程式，民眾透過下載安裝

APP 程式於智慧型行動裝置上，將申請案件之資料輸入以查

詢案件辦理情形。 

 

 

 

 

                     圖 4、APP程式查詢案件辦理情形 

(三) 試辦過程 

1、 擬訂試辦計畫 

為整合現有提供民眾查詢案件管道之功能，並結合民眾現有

之通訊設備，研擬本措施之作業流程，將作業方式、細部流

程、櫃檯人員作業方式規畫並訂定「電子郵件通知案件辦理

情形精進再進化-案件 e即通試辦計畫」(附件 2)，並簽陳本

所主任核准(附件 3)，以利本案推動。 

2、 辦理人員教育訓練 

為利本項新措施推動，針對松山地政事務所櫃檯作業人員辦

理相關作業之教育訓練(附件 4)，並於訓練過程中對本措施

之缺失提出相關建議，以利後續正式上線之推廣。 

3、 試辦期間作業宣導 

於試辦期間製作相關宣導文宣(附件 5)置於櫃檯，並請櫃檯

人員透過文宣內容向民眾介紹本項新服務措施，針對本項新

措施之特色及重點加以解說，讓申請案件之民眾可以透過手

持裝置即時了解案件辦理之

進度與時間，另透過本項新

服務讓專業地政從業人員可

以透過郵件整合功能，了解



數件申請案之辦理情形。       圖 5、櫃檯放置宣導文宣 

4、 研擬問卷調查 

試辦期間設計本項新措施之問卷(附件 6)於試辦期間置於櫃

檯提供民眾填寫，以充分了解本項新措施民眾接受程度及辦

理過程中，民眾反應之問題以做為後續作業修正及改進依據。 

(四) 投入成本 

1、 軟硬體成本：無。 

2、 人力成本：由松山地政事務所電腦室人員自行撰寫，無委外
程式撰寫費用支出。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一、 成本效益分析 

(一) 內部效益 

1. 縮短作業時間 

為提供民眾查詢案件之便利性，原本所提供之條碼查詢服

務，櫃檯同仁需將案件之基本資料輸入條碼產製程式，待條

碼產製再將該條碼黏貼於案件之收據上，以利民眾查詢案

件，平均每 1件案件約需花 2分鐘時間，增加民眾辦理案件

之等待時間；本項電子郵件通知措施櫃檯同仁僅需將民眾申

請書填寫之電子郵件輸入至系統即可，透過程式於收件完成

後即發送電子郵件至申請人，輸入時間平均 1件約僅需 30秒

即可完成。 

統計試辦期間辦理案件發送電子郵件計 230 封，平均每件節

省辦理時間 1分 30秒計算，總計共節省辦理時間為 345分鐘

約 5.75小時，大大提升案件辦理之效率。 

 

 

圖 6.櫃檯平均每件案件查詢資料輸入  

時間 

 

2. 節省成本 

相較於條碼查詢服務需添購設備產製條碼另行輸入條碼資

料，本項新服務透過程式設計將案件進度以電子郵件方式主

動通知，機關除人力開發成本外，無額外設備支出，大大提

升主動為民服務效能並降低機關費用之支出。 

3. 系統運作穩定 

為求服務不中斷，資訊人員於試辦期間隨時觀察該項服務運

作狀況，以求穩定正常運作，查系統上線皆穩定運作並無特

殊狀況產生，故在服務品質上已達優良之水準。 

(二) 外部效益 

(1) 主動訊息通知，查詢更加便捷 



系統主動產製並寄送電子郵件，民眾透過手持行動裝置或家

中電腦查詢，且不需自行輸入案件資料，直接點選案件連

結，馬上可得知案件之辦理進度，相較其他提供服務需至固

定地點查詢或自行輸入案件資料，本新服務措施提供民眾更

進一步主動及便捷的服務方式。 

 

 

 

 

 

圖 7.電子郵件主動通知並產製案件連結 

(2) 郵件整合功能貼近專業人士需求 

為貼近地政專業人士之需求，系統程式設計並整合同一申請

人或代理人之多件申請案於同一封電子郵件通知，以利案件

管理，避免案件眾多造成電子郵件眾多管理不便之窘境。 

 

 

 

 

 

 

圖 8.郵件整合多件案件查詢更便利 

(3) 功能整合節省查詢時間 

若以民眾查詢時間統計以平均 1件案件輸入時間約 40秒計

算，民眾以本項電子郵件服務查詢平均 1件查詢約僅需 5秒

計算，每件案件即可節省 35秒之查詢時間，以試辦期間 230

封電子郵件(其中 51

封電子郵件為多筆案

件)計算，至少節省

135 分鐘以上查詢時

間。 

圖 9、民眾查詢案件輸入資料時間 

二、 滿意度分析 

為了解民眾對本項服務項目之滿意程度，將本服務之相關事

項，辦理問卷調查以確實掌握民眾反應及需改進之細節。分

析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1) 76%民眾透過全功能櫃台服務人員了解案件 e即通服務。 

(2) 70%的調查民眾願意使用案件 e即通所提供的服務。 

(3) 78%的調查民眾認為案件 e 即通所提供的服務可以幫助節省

無須輸入案件字號 

點選連結 

連件案件，一次顯示 
省時又便利〜 



案件查詢時間。 

(4) 78%的調查民眾認為案件 e 即通計畫所提供的服務可以隨時

查詢案件辦理狀態。 

以問卷對象近 50%為專業地政從業人員分析，松山地政事務

所之新服務措施已獲得民眾良好之反應。(附件 6) 

三、 試辦成果 

本案試辦結束後，分析本案調查問卷結果有 7 成受調查民眾

願意使用案件 e即通服務，並有近 8成民眾認為本項服務可

節省案件查詢時間及隨時查詢案件辦理狀態，顯示本項進化

的便捷作業，確能提供民眾更優質的服務，業於 102年 1月

28日正式實施。 

本案經本所主任核准正式實施，並指示為推廣其他各地政事

務所，請於正式實施後，2月 1日至 6月 30日每件均作問卷

調查。據此，研擬辦理實施問卷調查。 

四、 正式實施 

本項服務措施於 102年 1月 28日奉核正式實施，並自 2月 1

日至 6月 30日辦理實施問卷調查。 

五、 實施問卷結果分析 

本次實施問卷調查共發出 682份問卷，回收 623份問卷，經

調查分析「案件 e 即通」服務，正式實施以來各項調查滿意

度均達 8 成以上，顯示本項服務提供省時、便捷、即時、透

明的案件即時查詢服務，深獲民眾好評。 

六、 結論 

本所為提升為民服務品質，致力於業務服務品質的改善及提

升，本項電子郵件通知案件辦理情形服務經試辦結果顯示民眾

滿意度良好，且內部系統操作及運作方面穩定無特殊狀況，同

仁操作反應良好並未因此造成民眾等候過久或處理時間過長

之反應，實施後作業時間減少卻可發揮更佳之為民服務效能，

本項措施應可持續實行，以符合民眾需求。 

為提升整體為民服務水準，齊一本市為民服務品質，建議將本

項措施推廣至本市各地政事務所，以精進本市地政業務。 

相關附件 

附件 1「條碼查詢案件辦理情形系統」獲本市行政透明獎 
附件 2電子郵件通知案件辦理情形精進再進化-案件e即通試辦計畫 
附件 3本項新服務項目簽 
附件 4教育訓練教材 
附件 5本項服務宣導文宣及照片 
附件 6本項新措施之問卷 

聯絡窗口 
姓名：陳政南       電話：02-27230711#301 
Email：fv_ccnmail@mail.taipei.gov.tw 


